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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介绍一下《协查暂行办法》
出台的背景。

答：201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
例》。《政法工作条例》在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党委政法委员会的十项主
要职责任务，其中第七项指出，党委政法委员会要“指导和推动政法单
位党的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协助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做好监督检
查、审查调查工作”。这一规定赋予党委政法委员会新的职能监督任
务，进一步强化了党委政法委员会在党内监督体系中的职责定位。
2020年1月16日，省委印发《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实
施细则》，对“协查”工作予以细化明确，如何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的要
求，切实推动协查工作机制的落实，是党委政法委员会和纪检监察机
关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全省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加强
与纪检监察机关的配合，积极推进政法队伍纪律作风建设和廉政建
设，发现、掌握政法干警违纪违法线索，协助查处政法单位领导干部和
干警在执法中的违纪违法问题，形成了党委政法委职能监督和纪检监
察机关专责监督有机贯通、联动融合的良好工作格局。特别是在为期
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省委政法委与省纪委监委研究建立了涉
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协作配合机制和结果
反馈机制，制定出台《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问题线索移送及案件同步介入规定》，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责和
程序，强化线索流转效率。2020年9月，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攻
坚和收官，省委政法委按照省委推进不能腐制度建设工作部署，充分
征求省纪委监委意见建议，制定出台《山西省党委政法委员会执法监
督“1+5”工作办法（试行）》，将“协查”工作要求与开展执法监督工作有
效衔接，以“五查（察）联动”推动构建对政法单位全覆盖无死角的监督
网，为推进《政法工作条例》落实，建立完善“协查”工作机制奠定了实
践基础。2020年11月，中央在我省督查《政法工作条例》贯彻落实情
况时，对我省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专门就“协查”工作指出，“山西
要深入总结实践形成的有效做法和经验，按要求尽快制定关于‘协查’
工作的指导文件”。

为落实中央督查组意见，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省委政法委、省纪委
监委充分沟通、认真研究，统筹各自职责任务，将“协查”实践探索上升
为制度成果，对省市县三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协助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
做好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作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最终制定形成了
本《协查暂行办法》。

记者：《协查暂行办法》出台有何重
要意义？

答：《协查暂行办法》规范和完善了党委政法委员会协助党委和
纪检监察机关做好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的各项制度机制，为“协查”
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第一，出台《协查暂行办法》是全省各级党委提
高党领导政法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是党委政
法委员会在党委领导下推动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公正
司法环境的有效途径之一。第二，出台《协查暂行办法》是各级党委完
善党内监督体系，加强党委政法委员会职能监督的必然要求，是强化
党委全面监督和纪检监察机关专责监督的重要内容和有力补充。第
三，出台《协查暂行办法》是贯彻落实《政法工作条例》的现实要求，为
党委政法委员会充分履行职责任务，指导、推动政法单位党的建设和
政法队伍建设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第四，出台《协查暂行办法》是统
筹党委政法委员会和纪检监察机关有效衔接配合的工作要求，有利于
推动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向纵深发展，一体推进政法系统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

记者：请介绍一下《协查暂行办法》
主要有哪些内容？

答：《协查暂行办法》共21条，不分章节，按照总体要求、协助监督

检查、线索处置、协助审查调查以及机制保障等五个部分进行架构。
第一部分（1—4条）明确了制定《协查暂行办法》的目的、依据、适用范
围、主要内容等，规范了“协查”工作的概念、定位和职责任务。第二部
分（5—7条）规定了党委政法委员会协助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内容、方
式和重要意义。第三部分（8—12条）规范了党委政法委员会发现、掌
握、移送政法单位公职人员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具体要求，明确如何
发现掌握问题线索，什么问题线索需要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以及移送
时限、权限和方式等。第四部分（13—15条）规定了党委政法委员会协
助审查调查的任务要求。第五部分（16—19条）明确建立党委政法委
员会和纪检监察机关定期会商机制，政法单位纪律作风情况和政法单
位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情况常态化分析报告制度，省委政法委员会和省
纪委监委执法司法办案责任与违纪违法责任分类处理机制等三项保
障机制，并同时明确党委政法委员会和纪检监察机关的牵头部门和相
应职责。

记者：请介绍一下“协查”工作的主
要内容包括哪些方面？

答：《协查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发挥职能作
用，加强职责范围内的党内监督工作，在以下方面协助党委和纪检监
察机关做好对涉及政法单位及政法单位公职人员的监督检查、审查调
查工作。一是协助配合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对政法单位及政法
单位公职人员的监督检查工作，强化党委政法委员会日常监督工作，
推动有机贯通、联动融合。二是发现掌握政法单位公职人员涉嫌违纪
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办理。三
是协助配合纪检监察机关对政法单位公职人员涉嫌严重违纪或者职
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的审查调查工作。

记者：请介绍一下《协查暂行办法》
对党委政法委员会协助开展监督检查
工作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答：党委政法委员会通过强化日常监督，协助配合党委和纪检监
察机关开展对政法单位及政法单位公职人员的监督检查，是“协查”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协查暂行办法》对此作出四个方面的明确规定：
一是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协助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政法单位
及政法单位公职人员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巡察监督、派驻监
督，及时提供相关问题情况；二是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对政法单位开
展监督检查，可以征求党委政法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三是经党委和
纪检监察机关提出，党委政法委员会可以派员参加监督检查工作；四
是党委政法委员会开展监督检查的情况和结果应当向同级党委报告、
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为党委领导政法工作、加强党委全面监督
和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提供参考依据。

记者：请问《协查暂行办法》对党委
政法委员会发现掌握问题线索是如何
规定的？

答：《协查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通过政治督
察、执法监督、纪律作风督察巡查等工作，拓展政法单位公职人员涉嫌
违纪或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线索的收集渠道，加强政法单位公职
人员涉嫌违纪或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线索的摸排收集、分析研判。

记者：请问《协查暂行办法》规定党
委政法委员会应当将哪些问题线索移
送纪检监察机关？

答：《协查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将政法单位
公职人员的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具体包括四种情形：一
是党员涉嫌违犯党纪，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
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有关规定，应当由纪检机关处置
的；二是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法律，应当由监察机关调查

处置的；三是监察对象涉嫌职务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监察机关管辖的有关规定，应当由监察机
关调查处置的。四是其他应当移送的问题线索。

记者：请问移送问题线索有什么权
限和时限要求？

答：对于相关问题线索的移送权限和时限，《协查暂行办法》也作
出了明确规定。一是对反映同级党委、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和下级党
委管理的对象（包括党组织和党员、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应当在发
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移送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并提供相关材料。
二是对反映上级党委管理的对象（包括党组织和党员、监察对象）的问
题线索，由发现该线索的党委政法委员会立即呈报其主要负责同志阅
知（涉及本人的除外），自发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问题线索材料原
件移送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由其径送上级纪检监察机关。三是对反映
其他不相隶属的党组织和党员、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应当在发现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内移送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并提供相关材料。

记者：请介绍一下《协查暂行办法》
对党委政法委员会协助开展审查调查
工作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答：《协查暂行办法》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规定：一是纪检监察
机关办理涉及政法单位及政法单位公职人员的问题线索，以及立案审
查调查政法单位公职人员涉嫌严重违纪或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案件
时，根据工作需要，党委政法委员会应当予以协助配合进行调查核实
或协调相关政法单位。二是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或者对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可能有重大影响的政法单位公职人员涉嫌严重
违纪或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案件，因工作需要，经党委或纪检监察机
关提出，党委政法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后，党委政法委员会可派
员参加审查调查工作。

此外，《协查暂行办法》对如何运用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结
果、党委政法委员会开展执法监督工作也进行了规定。一是党委政
法委员会应当根据政法单位公职人员涉嫌严重违纪或职务违法、职
务犯罪情况，及时分析研判；二是对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及时
开展执法监督工作；三是督促整改落实，视情节轻重，进行约谈、诫
勉、通报；四是在发现新的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时，要及时移送
相关纪检监察机关。

记者：请问《协查暂行办法》规定了
哪些机制保障内容？

答：为确保“协查”真正能够落实落地，《协查暂行办法》规定了三
项机制来强化制度保障。一是党委政法委员会与纪检监察机关建立
定期会商机制，综合分析研判政法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情
况，对政法单位公职人员违纪违法的特点、趋势、问题等情况交换意
见。二是建立政法单位纪律作风情况和政法单位公职人员违纪违法
情况常态化分析报告制度，定期向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报
告，并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三是建立执法司法办案责任与违纪
违法责任分类处理机制，充分发挥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职能作
用，落实执法司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等相关规定。

记者：请谈谈如何抓好《协查暂行
办法》学习贯彻和落实？

答：制度的生命在于落实。学习贯彻和落实好《协查暂行办法》，
一要深入学习宣传，采取各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深入领会精神，全面
掌握内容，形成学习贯彻的良好氛围。二要规范改进工作，切实履行
好《协查暂行办法》规定的职责任务，更新思想观念、完善制度机制、改
进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协查工作质量实效。三要加强督促指导，各级
党委政法委员会和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担起学习贯彻《协查暂行办
法》的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检查，及时跟进指导，对贯彻落实不力甚至
违反规定的要严肃问责。

（陈俊琦）
据《山西日报》

推动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向纵深发展推动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向纵深发展
————省委政法委省委政法委、、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就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就《《山西省党委政法委员会协助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做好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暂行办法山西省党委政法委员会协助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做好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暂行办法》》答记者问答记者问

为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及省委《实施细则》，强化党委政法委员会对政法单位和政法队伍的职能监督，增强党委政法委员会与纪检监察
机关监督合力，近日，省委政法委、省纪委监委联合印发了《山西省党委政法委员会协助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做好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暂行办法》（简称
《协查暂行办法》）。这对于推动建立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一体推进政法系统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建设一支适应新时代要
求、保障我省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过硬政法队伍具有重要意义。省委政法委、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